珠海市分行宣传策划及零星制作服务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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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heading_2]宣传设计制作服务
二、服务内容
（一）各类零星宣传用品的创意构思、方案设计、稿件制作、成品加工服务；
（二）宣传横幅、各类指示标识牌、网点展示栏、海报、展架、宣传折页及其他品牌宣传类定制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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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商需针对本项目成立专属综合服务团队，配备固定的1名项目负责人及1名售后专员，全程专项对接采购方宣传策划及零星制作全流程业务，确保服务对接顺畅、责任明确；
（二）供应商需建立高效响应机制，严格执行需求响应时限要求：自收到采购方宣传策划方案、物料设计制作需求及相关资料起，48小时内完成初步样稿出具并反馈，紧急需求需在24小时加急响应，保障业务推进时效。
[bookmark: heading_4]四、服务质量标准要求
（一）供应商提供的所有设计方案、制作产品，其制作工艺、安装施工、材质选用等各项技术指标，必须严格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行业规范及技术要求；若无国家及行业通用标准，需遵循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确保产品安全、耐用、合规；
（二）所有设计成果、制作物料的视觉呈现、品牌标识使用、色彩规范、版式布局等，必须完全符合中国建设银行企业形象识别系统（VI）及分行品牌管理相关规定，不得出现标识误用、色彩偏差、版式违规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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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商需提供多样化的宣传用品制作品类，满足采购方不同场景、不同预算的宣传需求，具备充足的产品选择空间；
（二）协议供货期内，采购方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在中选供应商范围内自主选择采购服务及产品，最终结算金额以双方确认的实际供货数量、服务内容为准。
[bookmark: heading_6]六、服务供应与履约要求
供应商需提交完整的供货服务方案及书面服务承诺，方案需明确以下核心内容：
（一）供货安装期限：自收到采购方正式订货通知及确认稿件后，7个自然日内完成所有产品的制作、运输、安装及调试工作，并交付采购方验收；
（二）售后服务保障：指定专属售后专员全程跟踪服务，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处理产品调整、售后维修等相关问题。
（三）供应商需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价格提供服务及产品，不得擅自加价、变相收费，供货价格包含制作费、安装费、运输费、税费、售后服务费等全部相关费用，无任何额外费用；
（四）若产品出现质量瑕疵、规格不符、破损等问题，供应商需无条件无偿更换，并承担因产品问题给采购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五）若报价样品对应的产品出现缺货情况，供应商需提供同等或更高品质、同等价格的替代产品，替代产品需经采购方书面确认，不得降低产品质量、增加采购成本，且需按时完成供货安装。
[bookmark: heading_7]七、款项支付要求
采购方的需求均通过龙集采平台向供应商下达，服务完成、采购方验收合格，确认收货后，由供应商向采购方开具符合国家税务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采购方在收到合格发票及验收合格证明后，7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将对应货款支付至供应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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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除采购方提供的素材/设计产品外，入选供应商应保证本项目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第三方提出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侵权之诉，则一切法律责任由入选供应商承担，并承担因侵权给采购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二）最终确定的采购协议价格包括所有应支付的对专利权和版权、设计或其他知识产权而须要向其他方支付的相关费用。
（三）入选供应商不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的，则在报价中必须包括有合法获取该知识产权的相关费用，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和经济纠纷由入选供应商承担责任。
（四）保证在项目履行过程中知悉或获得的所有有关的商业秘密、客户资料等信息（即“保密信息”）予以保密。包括保证对在服务过程中获知的企业信息、客户信息等，无论在服务期间或服务结束后，均予以保密；保证不得向第三方谈论采购方的客户以及与邀请函和协议有关的其他信息。未经采购方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将保密信息用于本合作项目以外，不得在市场宣传中使用与采购方的合作案例，不得将采购方作为业务合作伙伴进行宣传，不得使用采购方的商标、标志语、徽标等(采购方同意的除外)。
（五）供应商应按协议约定提供服务，不得转包、分包，否则采购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项目另行处理，入选供应商承担由此给采购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对于采购方提出的单次服务需求，如入选供应商经书面通知后仍无法在约定的服务能力或服务响应时间内满足的，采购方有权就该次需求另行委托其他第三方提供服务。除采购方可委托第三方提供服务外，入选供应商还应承担相应费用，给采购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六）价格必须严格按最终磋商价格执行，入选供应商应按磋商价格执行，入选供应商不得以数量、价值的多少为由增加报价或拒绝接单。否则采购方有权取消入选供应商合作资格，并终止协议。
（七）除第（五）约定的转包、分包情形外，如供应商未能有效履行协议（具体违约情形由采购方解释），包括但不限于不能按质、按量、按时提供服务，协议期内累计3次，或供应商拒不执行磋商价格，采购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
